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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 

第九届理事候选人组成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建筑学会二级组织工作条例（经第十三届四次理事会

修订）和室内设计分会实际情况拟定分会第九届理事候选人组成情

况。 

一、理事候选人推选标准： 

1. 理事应为中国建筑学会会员。所在单位为中国建筑学会团体会员。

会员和团体会员申请入口应为“室内设计分会”。 

2. 应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社会影响力和学科、地域、行业代表性。 

3. 热心分会工作，积极参加分会的各项活动，能够团结广大会员。 

4. 按照民主办会原则，二级组织的理事以民主选举与民主协商方式

产生，总会可推荐理事 30％名额，每届理事更新比例不低于 30％。 

5. 理事候选人应提前阅读《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理事会成员

工作细则》，并能保证完成理事会的工作内容。 

6. 理事中 50 岁以下的不应少于 1／5。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

的任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岁；秘书长、副秘书长的任职年龄原

则上不超过 62岁；室内分会理事的任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0岁；

任职年龄以到任年龄为准。 

7. 副理事长、常务理事候选人标准： 

（1）副理事长从室内设计分会第八届常务理事中提名或从总会及地



方行业组织领导中提名。 

（2）副理事长、常务理事候选人由具有行业学术高度的知名设计师，

高校院系正副职教师，设计院正副职、上市企业正副职、省级行业学

（协）会的领导中提名。 

（3）常务理事、副理事长所在单位应为室内设计分会支持单位。 

二、理事会成员组成比例 

1. 按从事的工作性质比例 

（1）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代表占理事总数的 30%; 

（2）设计类企业的代表（含施工类企业）占理事总数的 60%; 

（3）业主、开发投资商、材料产品企业类（设计部门）代表占理事总

数的 7%; 

（4）政府、咨询公司等其他（设计相关职位）代表占理事总数的 3%; 

2. 按地理区域比例（根据会员发展数量的比例，截止 2021 年 12 月） 

按照各地区会员数占比总会员数量，进行各地的理事占比分配。 

三、理事候选人推选程序 

1．根据理事推选标准，各地学术召集人按照分会理事人选推荐通知

要求，推荐报上候选人名单。 

2．经分会秘书处审查资料后，提交分会党委会、理事长办公会、常

务理事会确定新一届理事成员名单，并向总会提交备案。 

3．新一届理事候选人应通过任职前培训，在理事大会上进行投票选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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